
１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零七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军武

电话

８３２８００５３

传真

８３２８１７２２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０００７＠１２６．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５８

，

０６９

，

５５４．５３ ６６

，

１９５

，

６０６．０８ －１２．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

，

９２２

，

６１６．２９ ９４８

，

０９７．８５ －５１３．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６

，

５７８

，

９１３．７１ －１１

，

１５５

，

４５４．０３ －４１．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２

，

９２４

，

７８９．７０ ６６

，

６０６

，

８０５．７７ －６５．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４１ －５１４．６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４１ －５１４．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４％ ０．３３％ －１．４７％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６８５

，

３９５

，

８７３．０３ ６５７

，

５１１

，

９２０．７７ ４．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７９

，

２６５

，

９７３．６７ ３４６

，

９９０

，

３１３．７５ ９．３０％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５

，

６３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博融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４２％ ３１

，

００６

，

２２６

质押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３１

，

００６

，

２２６

练卫飞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８２％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苏光伟 境内自然人

９．０９％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９８％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８２％ ８

，

８２９

，

９９８

中国工商银

行

－

广发聚丰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７９％ ４

，

１２６

，

５９７

北京电子城

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６６％ ３

，

８３０

，

０００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５％ ３

，

１２４

，

４８５

林锦昌 境外法人

０．７０％ １

，

６２２

，

０７９

林坤雄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９％ １

，

５８９

，

３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根据对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询证，前

１０

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练卫飞为第一大

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

司、练卫飞与上述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余股东之间未进行询证，未知其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约定购回式交易，参与交易证券数量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导致广州博融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由

４０

，

２０６

，

２２６

股变更为

３１

，

００６

，

２２６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１

）概述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围绕以做好现有主业为基础，加快推进实施产业拓展和升级

的发展战略。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商品贸易（矿产品销售）因包销渠道尚未恢复而处于停滞状

态，公司涉矿产业面临困难；旅游餐饮业在高通胀形势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后续投入不足导

致利润下滑，给公司带来经营和生存压力；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及房屋租赁较为稳定，但业

务规模较小，盈利能力有限，不足以支撑整个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在此局面下，公司经营层想

方设法采取多种措施来加强成本控制和经营创新：以节流减支为目标，加强成本管控，降低运

营成本；以开源创收为方向，挖掘现有资源潜力，增加公司收益，减轻公司生存与发展压力。同

时，为从根本上克服公司现有产业的不足，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董事会决定推动重

大资产重组战略，购进发展前景广阔、盈利能力强的产业，有效提高公司经营创收能力。

（

２

）主营业务分析

概述公司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及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的同比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报告期 上一报告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５８

，

０６９

，

５５４．５３ ６６

，

１９５

，

６０６．０８ －１２．２８％

本期矿产品、酒店业、租赁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利润

－８

，

６１５

，

７６４．５３ －６

，

９２７

，

２１５．８５ ２４．３８％

本期矿产品、酒店业、租赁收入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３

，

９２２

，

６１６．２９ ９４８

，

０９７．８５ －５１３．７４％

本期矿产品、酒店业、租赁收入下降及上

年同期有大额违约金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一定下降，主要是因本期商品贸易业（矿产品）陷入

停滞及旅游饮食业、物业管理及租赁业绩下滑所致，总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８０６．９６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１２．６

万元， 增幅

－

１２．２８％

，其中商品贸易业（矿产品）业务处于停滞。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商品贸易业（矿产品）、旅游饮食业、物业管理和停车场经营

及房屋租赁业等。各项经营业务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商品贸易业（矿产品）是公司董事会为突破产业发展瓶颈，营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于

２０１１

年底作出的产业拓展和升级的战略举措。该项业务在

２０１２

年度顺

利展开并对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因包销渠道陷入停滞，导致

公司矿产品贸易业陷入停滞，突显公司矿产品贸易业拥有的潜力和存在的问题。

旅游饮食业主要为格兰德假日酒店、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为主导的酒店经营。旅游饮食

业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竞争激烈且利润微薄，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后续投入的

乏力， 旅游饮食业业绩下滑， 前景不容乐观。 报告期内公司旅游饮食业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３１．４１

万元，较上期金额

４１１７．５８

万元下降

１１．８１％

。在当前严峻的经营形势下，两家酒店均着

力从内部挖潜，向管理要效益，进一步强化了成本控制和费用压缩，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８．７８％

。

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和房屋租赁等业务一直是公司经营状况较为稳定的业务，常年保

持业绩平稳增长，但在本期受华强北修地铁、自有物业资源减少等不利因素影响，该几块业务

也出现一定下滑。报告期内公司物业管理、停车费收入为

１８０４．３４

万元，较上期

２００８．７１

万元下

降

１０．１７％

，营业成本较上期则基本持平。面对此形势，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该几块业务的经营管

理力度，针对性地加大对物业广告位及租赁物业的清理和挖潜，提高物业及广告位的利用率，

持续改善物业管理服务，严格控制成本，强化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和房屋租赁等业务对公司

的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的主要困难为：商品贸易业（矿产品）在

２０１２

年度虽取得一定进展，也

展现了较强的创收盈利能力，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被突出和放

大：贸易矿产品品种单一，包销渠道狭窄，包销水平长期低位徘徊甚至陷入停滞，制约了矿产

品贸易业发展水平，进一步影响到公司整体经营的稳定和发展目标的实现；酒店行业因宏观

经济政策的调整、后续投入的乏力以及经营环境的改变，经营业绩下滑，成本虽得到一定控

制，但酒店经营存在亏损；公司的物业租赁由于自有物业较少，在公司对租赁房产有效挖潜的

情况下租赁收入仅可弥补费用支出；报告期内物业管理、停车费经营和房屋租赁尽管能带来

较为稳定的现金流入，但其创造的利润规模和现金流不足以作为公司的主要利润支撑；涉足

的铌钽矿采选业前景乐观，但收购后续的地质勘探工作、矿产的开发和开采工作还需要大量

工作要做。

（

３

）主营业务构成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商品贸易（钛

矿产品）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旅游饮食业

３６

，

３１４

，

０９６．１９ ６

，

４２９

，

２９７．３６ ８２．３０％ －１１．８１％ －２８．７９％ ４．００％

物业管理及停

车费

１０

，

７８０

，

３６１．１７ ５

，

４２５

，

５６０．７４ ４９．６７％ －８．１３％ －７．４７％ ０．００％

房屋租赁

７

，

２６２

，

９９４．７７ １４０

，

６９６．８８ ９８．０６％ －１３．０５％ －４９．２９％ １．００％

分产品

商品贸易（钛

矿产品）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旅游饮食业

３６

，

３１４

，

０９６．１９ ６

，

４２９

，

２９７．３６ ８２．３０％ －１１．８１％ －２８．７９％ ４．００％

物业管理及停

车费

１０

，

７８０

，

３６１．１７ ５

，

４２５

，

５６０．７４ ４９．６７％ －８．１３％ －７．４７％ ０．００％

房屋租赁

７

，

２６２

，

９９４．７７ １４０

，

６９６．８８ ９８．０６％ －１３．０５％ －４９．２９％ １．００％

分地区

广东省内

２９

，

８２８

，

０６２．４７ ６

，

３４９

，

５６５．６０ ７８．７１％ －１６．６４％ －９．７１％ －１．００％

广东省外

２４

，

５２９

，

３８９．６６ ５

，

６４５

，

９８９．３８ ７６．９８％ －９．２１％ －４０．５３％ １２．００％

（

４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商品贸易（矿产品）、旅游饮食业、物业管理和房屋租赁业

等。

商品贸易业（矿产品）是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底作出的产业拓展和升级的战略举措。在实

施该战略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众投资与香港中非签订了《钛矿产品总包销合同》，由广众投

资负责在中国大陆地区包销香港中非的钛矿产品，该包销业务使公司在矿产品贸易方面有了

较大的利润空间。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结果表明，钛矿产品贸易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但因包销合同依赖的大陆矿业生产停滞。 因此， 包销合同履行比预期有很大差距：

２０１２

年度香港中非包销供货

４

万多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供货

１５００

多吨后公司商品贸易业 （矿产

品）陷入停滞，本期尚未恢复供货。目前公司在努力拓展新供货渠道的同时，做好各项包销准

备工作，若大陆矿业实现正常生产，公司争取在矿产品贸易业方面有所突破。至于

２０１３

年公司

涉足的铌钽矿采选业，地质勘探工作、矿产的开发和开采工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旅游饮食业主要是以深圳市格兰德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为

主的酒店经营。公司经营酒店多年，具有较为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成熟稳定的人才队伍。同

时两家酒店多年来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专业的服务品质累积了一定的政府、企业、旅行社等

团体客户，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这也成为两家酒店多年经营业绩较为稳定的关键因素。本

期公司酒店经营出现亏损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后续投入的缺乏造成的。在当前

公司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前提下， 公司无法安排充足的资金来满足两家酒店的增加投入需求，

只有通过进一步加强营销、改善服务、提升品质等方面的努力来改善和提高酒店经营业绩，实

现自身滚动发展的目标。

公司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和房屋租赁业的主要经营区域位于深圳市最为繁华的金融商

业区之一———华强北，凭借华强北活跃的商业氛围和旺盛的人气，公司该块业务经营业绩一

直较为稳定，是公司经营工作的有益补充。当前公司此块业务面临的压力为如何克服华强北

三年地铁施工（道路封闭）带来的不利影响，想方设法加强物业管理和租赁服务，提高资源利

用率，严格控制成本支出，保证经营目标的有效实现。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财务报告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需追溯重述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四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２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月

８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

人数

８

人，实际参加会议

８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规定，会议决议

如下：

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因个人原因， 练卫飞先生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辞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主

任、委员等一切职务，现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研究决定，选举丁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新一任董事长。

另自即日起，张天闻先生不再代行董事长职责、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责和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公司董事会对张天闻先生在代行董事长等职责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

献表示感谢。

三、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的议案》；

经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研究决定，选举柴宝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３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以

通讯方式召开，应到会监事

３

人，实际到会

３

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发出，符合《公司章

程》及《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公司进行经营性关联业务往来是出于经营的实际需要。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不存在公司控股

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

的通知》

（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

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规

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内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

进行了认真地核查和了解，发表如下意见：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均

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并经过了相应的审批程序。除此之外，公司没有发生为股东、股

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等提供担保的事项，也不存在前期发生但尚

未履行完毕的对上述各方的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

陈亮： 陈德棉： 郭亚雄：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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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09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35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以购买较低风险的中短

期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理财投资，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资金投向不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风险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5

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7

月

12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运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投资范围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在

2013

年

7

月

1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议案》的基础上，扩大理财投资的范围。在上述额度和增加后的投资范围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资金投向不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

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

仍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

15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

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运用自有资

金购买较低风险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增加人民币三亿元的自有闲

置资金额度，择机购买较低风险理财产品。增加额度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可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较低风险理财产品的额度为八亿元整。相关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

有效。上述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资金投向不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

2014

年

8

月

7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农业银

行

"

）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二千万元整购买理财产

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

"

汇利丰

"2014

年第

3271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3

、本金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4

、认购金额：人民币二千万元整

5

、产品认购开始日：

2014

年

8

月

7

日

6

、产品认购结束日：

2014

年

8

月

7

日

7

、产品起息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8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10

月

10

日

9

、认购起点：机构：起点金额

1000

万元

,

按

10

万元递增。

10

、产品期限：

63

天（若本产品提前终止，以本产品实际存续天数为准）。

11

、实际理财天数：自本产品起息日（含）至产品到期日（不含）或提前终止日（不含）的自

然天数。

12

、客户预期净年化收益率：

4.60%/

年或

2.60%/

年

13

、产品收益说明：（

1

）如在观察期内，欧元

/

美元汇率始终位于参考区间内，则到期时预

期可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

5.10%/

年。扣除中国农业银行收取的管理费

0.50%/

年后，实际

支付给投资者的净收益率为

4.60%/

年。（

2

）如在观察期内，欧元

/

美元汇率突破了参考区间，则

到期时预期可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

3.10%/

年。扣除中国农业银行收取的管理费

0.50%/

年

后，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收益率为

2.60%/

年。投资人收益

=

理财产品本金

×

实际支付给投资

者的净年化收益率

×

理财实际天数

÷365

，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具体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实际派发为准。

14

、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由中国农业银行

100%

投资于同业存款、同业借款等低风

险投资工具，收益部分与外汇期权挂钩获得浮动收益。

15

、资金划转：投资者签署或确认认购

/

申购委托后，中国农业银行将依据约定划款。划款

时将不与投资者再次进行确认。投资者认购

/

申购风险较高或单笔金额较大的理财产品时，也

适用前述操作规则。

16

、还本付息及到期清算：本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2

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本

金及收益。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本理财产品到期前不分配收益。理财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

至理财资金返还到账日为理财产品清算期，清算期内理财资金不计付利息。

17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8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提示

1

、认购风险：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约定的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正常运作的情况，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

权停止发售本理财产品，投资者将无法在约定认购期内购买本理财产品。

2

、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政策、法律法规设计的。如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

规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认购、投资运作、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行，导致本理财产

品理财收益降低甚至导致本金损失。

3

、市场风险：本理财产品涉及汇率风险，可能会涉及到利率风险等其他多种市场风险。

4

、流动性风险：若出现约定的停止赎回情形或顺延产品期限的情形，可能导致投资者需

要资金时不能按需变现。

5

、信息传递风险：中国农业银行按照《协议》及本理财产品说明书有关

"

信息通告

"

的约

定，发布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营业网点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官

方网站获知。如投资者在认购产品时登记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且未及时告知或因投资者

其他原因导致中国农业银行无法及时联系投资者，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6

、募集失败风险：产品认购结束后，中国农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和《协议》约定的情

况确定本理财产品是否起息。如不能起息，投资者的本金将于通告募集失败后

3

个银行工作日

内解除冻结。

7

、再投资

/

提前终止风险：中国农业银行可能于提前终止日视市场情况或在投资期限内

根据《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8

、不可抗力风险：因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导致本理财产

品认购失败、交易中断、资金清算延误等。

二、风险应对措施

1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

责人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在选择具体理财产品时，将充分平衡风险与收益，合理搭

配投资品种；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审计、核实。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公司审计部定期审计的基础上，进行不定期核查。

4

、公司参与理财投资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较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

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较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

、通过进行适度的较低风险的理财投资，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

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

2013

年

9

月

5

日，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分别出资

1.25

亿元和

1.35

亿元，向无锡

农村商业银行购买了

"

无锡农商行金阿福理财创赢

66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

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9

月

9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到期。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25

亿元和收益

885,375

元，响水雅克购买该理

财产品的本金

1.35

亿元和收益

956,205

元已如期到账。

2

、

2013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出资

1

亿元，向中国银行宜兴支行购买了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

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0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和收益

504,109.59

元已

如期到账。

3

、

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出资共计人民币

1.35

亿元，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购买了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0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

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其中认购金额为

2,500

万元整的产

品已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到期，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2500

万元和收益

8,219.18

元已如期到账；认购

金额为

1.1

亿元整的产品已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到期， 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1

亿元和收益

433,

972.6

元已如期到账。

4

、

2013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出资

1

亿元向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购买了

"

汇利丰

"2013

年

第

2679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

的本金

1

亿元和收益

458,082.19

元已如期到账。

5

、

2013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出资

7000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购买了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利多多财富班车

1

号

"

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1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

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到期。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7000

万元和收益

267,534.25

元已如期到账。

6

、

2013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出资共计人民币

1

亿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兴支行购买了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1

月

2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开放。购买该

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和收益

281,917.81

元已如期到账。

7

、

2013

年

11

月

27

日， 公司出资

4000

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购买了人民

币

"

按期开放

"

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1

月

29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4000

万元和收益

550,356.16

元已如期到

账。

8

、

2013

年

12

月

10

日，公司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

定了《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1

亿

元整进行现金理财。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2

月

11

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和收益

1,479,452.05

元已如期到账。

9

、

2013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定了《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使用

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1.6

亿元整进行现金理财。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2

月

19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6000

万元

和收益

932,054.79

元已如期到账； 响水雅克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和收益

1,553,424.66

元已如期到账。

10

、

2013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定了《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6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使用

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6000

万元整进行现金理财。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2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5000

万元

和收益

764,383.56

元已如期到账；响水雅克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000

万元和收益

152,876.71

元已如期到账。

11

、

2013

年

12

月

24

日，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签订 《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

同》，使用人民币

1

亿元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12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和收

益

1,578,082.19

元已如期到账。

12

、

2014

年

2

月

28

日，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签订 《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

同》，使用人民币

5

千万元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3

月

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5

千万元和

收益

641,095.89

元已如期到账。

13

、

2014

年

3

月

4

日，公司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定

了《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6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三千

万元整进行现金理财。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3

月

6

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

2014

年

9

月

5

日。

14

、

2014

年

3

月

12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一亿元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

登在

2014

年

3

月

1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和收益

547,945.21

元已如期到账。

15

、

2014

年

3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

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1

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3

月

2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

公告》。响水雅克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和收益

145,205.48

元已如期到账。

16

、

2014

年

3

月

20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6000

万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

见刊登在

2014

年

3

月

2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

本金

6000

万元和收益

87,123.29

元已如期到账。

17

、

2014

年

4

月

1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

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1

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响水雅克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和收益

184,109.59

已如期到账。公司与中国农业银

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1

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4

月

3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和收益

184,109.59

已如期到账。

18

、

2014

年

4

月

3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

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一亿两千万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

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4

月

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司购买该理财产

品的本金

1.2

亿元整和收益

599,671.23

元已如期到账。

19

、

2014

年

4

月

17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一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

见刊登在

2014

年

4

月

2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

本金

1

亿元整和收益

482,191.78

元已如期到账。

20

、

2014

年

4

月

1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

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一亿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

,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4

月

2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公告》。响水雅克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1

亿元整和收益

482,191.78

元已如期到账。

21

、

2014

年

4

月

23

日，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签订 《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

同》， 使用人民币八千万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4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

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8000

万元整和收益

1,025,753.42

元已如期到账。

22

、

2014

年

5

月

6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使用人民币四千五百万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5

月

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

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4500

万元整和收益

576,986.30

元已如期到账。

23

、

2014

年

5

月

13

日，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兴支行签订 《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

同》，使用人民币一亿三千万元整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

在

2014

年

5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

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

2014

年

8

月

11

日。

24

、

2014

年

5

月

30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宜兴市支行签署了《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双

边不触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专户型

2014

年第

085

期

B

款》， 使用人民币一亿三千万

元整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6

月

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

2014

年

8

月

28

日。

25

、

2014

年

5

月

3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宜兴市支行

签署了《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双边不触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专户型

2014

年第

085

期

B

款》，使用人民币一亿元整购买该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6

月

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

2014

年

8

月

28

日。

26

、

2014

年

6

月

11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一千万元整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6

月

13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

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

2014

年

8

月

11

日。

27

、

2014

年

7

月

24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市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七千万元整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7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

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日为

2014

年

9

月

3

日。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不含本次）金额共计四亿七

千万元整，占最近一期（

2013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7.66%

。

五、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5

、中国农业银行

"

汇利丰

"2014

年第

3271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认购

/

申购委托书。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09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36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了

201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经营范

围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会议决议

,

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了公司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并于

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获得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20200000086883

。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原公司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辛酸亚锡、盐酸）；危险化学品销售（按许可证所列项目

经营，经营场所不得存放危化品实物）。一般经营项目：化工新材料的研究、开发；硫酸亚锡、硅

油、聚醚、

TCPP

阻燃剂、

TDCP

阻燃剂、

TCEP

阻燃剂、双磷酸酯、复合阻燃剂、氯化亚锡、四氯化

锡、复合发泡剂、发泡助剂

BK

、匀泡剂、二乙烯三胺、三乙烯二胺、胺催化剂、抗氧剂、纸桶、包

装箱的制造、加工；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变更为：

化工新材料的研究、开发；硫酸亚锡、硅油、聚醚、

TCPP

阻燃剂、

TDCP

阻燃剂、

TCEP

阻燃

剂、双磷酸酯、复合阻燃剂、氯化亚锡、四氯化锡、复合发泡剂、发泡助剂

BK

、匀泡剂、二乙烯三

胺、三乙烯二胺、胺催化剂、抗氧剂、纸桶、包装箱的制造、加工；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销售；聚氨

酯泡沫塑料、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深冷复合节能保温材料的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危险化学品

生产（辛酸亚锡、盐酸）；危险化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和方式经营）。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５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１．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公司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年度昆民五初字第

８９－９５

号共计

７

份 《应诉通知书》及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传票》，原告

７

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分别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及何学葵、蒋凯西就欺诈发行股票等违法行为导致投资者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述

诉讼涉及金额

５２５

，

７０７．４５

元。

２．２０１４

年度昆民五初字第

８９－９５

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９

时

３０

分在云南省昆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第

１３

法庭开庭审理。

３．

截至目前，公司共收到

６４

起民事诉讼案件，诉讼索赔金额共计

７

，

３８７

，

８９３．７２

元。除本次披露的

８９－９５

号案件

外，其他案件详细内容见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

为

２０１４－０３１

号、

２０１４－０３６

号、

２０１４－０３７

号；以及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７

月

４

日、

７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分别为

２０１４－０４０

号、

２０１４－０４３

号、

２０１４－０５２

号。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涉及的

６４

起民事诉讼案件部分已开庭，其余开庭时间均已确定，公司将积极参

加诉讼，并依法按照规定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法院最终判决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和涉及的金额，

后续是否还会增加及增加的数量和金额尚具有不确定性， 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最终判决

结果。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控股股东关于涉及公司民事赔偿的有关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若因绿大地公司及原董事长、控股股东何

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等罪一案，形成投资者相关民事赔偿事项，做如下承诺：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因绿大地公司及其原董事

长、控股股东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一案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涉案当事人是民事赔

偿主体（以民事赔偿案件审理判决结果为准），应按判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按照民事赔偿判决结果，在民事赔偿判决书生效后

６

个月内，云投集团将推动何学

葵以其借给绿大地公司的

５８

，

２２９

，

５８２

元（人民币）款项及其所持绿大地公司股份承担赔偿，赔偿金额不足或何学

葵未予赔偿的，由云投集团代为偿付。云投集团代为偿付后，保留对何学葵及其他相关责任人（不含绿大地公

司）追偿的权利。

（三）云投集团将积极履行大股东职责，力所能及支持绿大地公司。通过绿大地公司经营改善、健康发展，切

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出具承诺书的公告》。

五、备查文件

（一）《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４

）昆民五初字第

８９

号至第

９５

号等相关法律文书

７

份；

（二）《民事起诉书》

７

份。

（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传票》

７

份。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６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名称变更：由“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公司英文名称变更： 由 “

ＹＵＮＮＡ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 更名为

“

Ｙｕｎｎａｎ Ｙｕｎｔｏｕ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

３．

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由“绿大地”变更为“云投生态”。

４．

公司证券英文简称变更：由“

ＹＵＮＮＡ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更名为“

Ｙｕｎｔｏｕ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５．

公司证券简称变更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６．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

一、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名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名称由“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云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公司名称为“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

文名称为“

Ｙｕｎｎａｎ Ｙｕｎｔｏｕ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英文简称“

Ｙｕｎｔｏｕ Ｅｃｏｌｏｇｙ

”。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证券全称由“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绿大地”变更为“云投生态”。公司证券

代码不变，仍为

００２２００

。

二、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鉴于公司发展的需要，为使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更能体现公司的战略和发展规划，在品牌塑造、市场拓展

等方面发挥更大的效用，故决定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进行变更。

三、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调整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

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登记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原登记事项 变更后事项

公司名称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

营

范

围

植物种苗工厂化生产、市政公用、园林绿化

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园林养护、工程技术咨

询、观赏植物及盆景的生产、销售及租赁、生

物资源开发、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及推广、

植物科研、培训、示范推广、工艺美术品、花

木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的生产及销售；

园林机械、园林资材的销售；项目投资。（经

营范围中涉及需专项审批的须批准后方可

经营）

植物种苗工厂化生产；市政公用、园林绿化工

程的设计和施工、园林养护；生态修复、环境治

理、水土保持、生态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不

含管理商品）；工程技术咨询；观赏植物及盆景

的生产、销售及租赁；生物资源开发、生物技术

的开发、应用及推广；植物科研、培训、示范推

广；园林机械、园林资材的生产及销售；项目投

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章程》的修改情况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备案登记。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哈飞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20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3

元（含税）。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3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根据持

股主体和持股期限的不同，分别为

0.1235

、

0.117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14

日

●

除息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2014

年

6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

东大会公告刊登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2013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截止

2014

年

8

月

14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三

)

本次分配以

589,476,7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税），计

76,

631,973.08

元。

三、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14

日

(

二

)

除息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4

年

8

月

14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

(1)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2012]85

号

)

的规定，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票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10%

的税负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17

元；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

个人股东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公司暂按

5%

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

0.1235

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

(

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

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

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

期限超过

1

年的

,

实际税负为

5%

。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

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该词语具有相关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务法规及规则下的涵义，以下同）的法人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

0.13

元。

(3)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0.117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司公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1

）以居民企业

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2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3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

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

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0.013

元；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按照

10%

税率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

红利所得税。

2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由

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电话：（

0451

）

86528350

传真：（

0451

）

86524324

七、备查文件目录

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日期：

2014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2014-035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5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桥起重，股票代码：

002523

）于

2014

年

8

月

4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为推进战略发展，正与相关方洽谈资产收购事宜。因有关事项存在不确定

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4

年

8

月

11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018

、

200018

证券简称：中冠

A

、中冠

B

公告编号：

2014-0676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

2014

年

6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4

年

6

月

23

日、

6

月

30

日、

7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

年

7

月

14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7

月

21

日、

7

月

28

日、

8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因有关事项尚存

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上述

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8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4-061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阿拉弗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发布公告：公司和阿拉弗拉资源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

Arafura Resources

Limited

，下称

"

阿拉弗拉

")

，于

2013

年

9

月

9

日签订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为促成双方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提供一个谈判框架。为此目的，双方将在备忘录所述的有效期限内（

24

个月），通过互

利互惠的后续谈判促成一份具有实质性合作内容的框架协议的达成。

阿拉弗拉正在积极推进其所属的稀土矿山以及加工和稀土分离工厂的可行性研究等方面的工作。该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不仅仅是文本编制还需要相关的科学试验和方案优化以达到预期效果， 故所需时

间较长。在阿拉弗拉可行性研究（相关专题论证，选矿技术和冶炼分离技术的科学试验和方案优化）过程

中

,

公司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多种形式与阿拉弗拉就合作事项进行沟通

,

并参与相关技术研讨会议以使可研

工作向前推进。

2014

年

7

月，阿拉弗拉委任公司子公司盛康宁（上海）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其主要中国顾问，协调促

进阿拉弗拉在中国进行可研优化工作，并协助完成诺兰项目的确定性可研。诺兰项目的可研优化工作通过

盛康宁（上海）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正在进行中。

截至本公告日，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尚未完成，公司尚未对此进行评价和判断，因此公司未就备忘

录所述的相关合作事项与阿拉弗拉直接签订任何有约束力的法律协议。

该谅解备忘录所述事项仍待双方进一步讨论后确定，且除保密条款外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公司将密切关

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

公司将按照之前的承诺每一个月至少发布一次该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11

日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５１

半年度

报告摘要


